
 

收 件 專 用 章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

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

負責。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

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

負責。 

個人傷害保險/個人綜合保險 批改暨退保申請書(網路通路) 
 

保單號碼：00013AT****** / 00013GC****** 批單號碼： 

要保人：  郝安心                                                                                           被保險人：  郝安心                                                                                          
被保險人 

身分證字號：  A123****** 

批  
 
改 
 
事 
 
項 

□ 職 業 變 更 服務公司： 工作內容： 職業類別為第_____類 

□  要  保  人  
  資 料 變 更  
  ( 變 更 後 資 料 ) 

姓 名 
 

與被保險人關係  變更後簽名樣式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地 址 
□□□-□□□ 

 
國 籍:□本國籍      

      □外國籍______(國名) 

要保人遇有保險費的退還或受益人保險金的申領時，應依據保險契約之相關規定提供要保人或受益人之匯款帳戶資料。 

□ 被 保 險 人  
  資 料 變 更  
  ( 變 更 後 資 料 ) 

姓 名 
 

變更原因 
 

變更後簽名樣式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地 址 
□□□-□□□ 

 
被保險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否 □是(請提供) 

被保險人目前是否受有監護宣告 

(請勾選)？□ 是(請提供) □ 否 

國 籍:□本國籍  

      □外國籍______(國名) 

□身故受益人變更 

  ( 變 更 後 資 料 )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與被保險人關係： 
□均分 □順位 □比例(請註明分配比例)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國籍：□本國籍 □外國籍            (國名) 

如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係身分別之指定或要保人不同意填寫受益人之聯絡地址及電話，本公司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之聯絡
方式，作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通知依據。 

保 
 

單 
 

退 
 

保 
 

□自收件日起退保 
註 1.傷害險依短期保費計算未到期保費退還予要保人。 
   2.個綜險依短期費率表計算未到期保費退還予要保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退款方式 

□1.原信用卡刷退  

□2.匯款  行庫名稱 ：               銀行               分行   

          戶名：                            帳號：                              

 

 

 

 

本人（即要保人）茲根據本保險單條款之約定，申請保險契約退保，並同意遵守下列契約退保之規定： 

一、 契約退保自  貴公司收到保險契約退保申請書始生效，並取消本保險單之契約。 

二、 申請保險契約退保時，如保險單有欠繳保費者，  貴公司得先抵償上述欠款後給付。 

其他批改事項或批改說明： 
 
 
本人(即要保人/被保人)已充分知悉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告知之事項，並清楚瞭解 貴公
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要保人簽名：                     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申請日期： 113 年 12  月 31 日 

 

 

覆核 核對 受理人員 經辦人員 

    

*請將本申請書 e-mail至 ezgo@tmnewa.com.tw                  第 1 頁，共 2 頁                                             2024.10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0 號 8-13 樓   電話：(02)8772-7777 免費客服及申訴專線：0800-050-119 

如欲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之內容，請至本公司網址：https://www.tmnewa.com.tw 查詢 

 

存摺影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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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契約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l、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

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3﹑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l）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   

     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 

     公司依保險法第 64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 

     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 

     賠。 

﹙3）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 

     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 

     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4）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條主張不負給付 

     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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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專 用 章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

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

負責。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

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

負責。 

個人傷害保險/個人綜合保險 批改暨退保申請書(網路通路) 
 

保單號碼：00013AT****** / 00013GC****** 批單號碼： 

要保人：  郝安心                                                                                           被保險人：  郝安心                                                                                          
被保險人 

身分證字號：  A123****** 

批  
 
改 
 
事 
 
項 

□ 職 業 變 更 服務公司： 工作內容： 職業類別為第_____類 

□  要  保  人  
  資 料 變 更  
  ( 變 更 後 資 料 ) 

姓 名 
 

與被保險人關係  變更後簽名樣式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地 址 
□□□-□□□ 

 
國 籍:□本國籍      

      □外國籍______(國名) 

要保人遇有保險費的退還或受益人保險金的申領時，應依據保險契約之相關規定提供要保人或受益人之匯款帳戶資料。 

□ 被 保 險 人  
  資 料 變 更  
  ( 變 更 後 資 料 ) 

姓 名 
 

變更原因 
 

變更後簽名樣式 

生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地 址 
□□□-□□□ 

 
被保險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否 □是(請提供) 

被保險人目前是否受有監護宣告 

(請勾選)？□ 是(請提供) □ 否 

國 籍:□本國籍  

      □外國籍______(國名) 

□身故受益人變更 

  ( 變 更 後 資 料 )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與被保險人關係： 
□均分 □順位 □比例(請註明分配比例)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國籍：□本國籍 □外國籍            (國名) 

如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係身分別之指定或要保人不同意填寫受益人之聯絡地址及電話，本公司將以要保人最後所留之聯絡
方式，作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通知依據。 

保 
 

單 
 

退 
 

保 
 

自收件日起退保 
註 1.傷害險依短期保費計算未到期保費退還予要保人。 
   2.個綜險依短期費率表計算未到期保費退還予要保人。 

申請日期 113 年 12 月 31 日 

退款方式 

1.原信用卡刷退  

□2.匯款  行庫名稱 ：               銀行               分行   

          戶名：                            帳號：                              

 

 

 

 

本人（即要保人）茲根據本保險單條款之約定，申請保險契約退保，並同意遵守下列契約退保之規定： 

一、 契約退保自  貴公司收到保險契約退保申請書始生效，並取消本保險單之契約。 

二、 申請保險契約退保時，如保險單有欠繳保費者，  貴公司得先抵償上述欠款後給付。 

其他批改事項或批改說明： 
 
 
本人(即要保人/被保人)已充分知悉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告知之事項，並清楚瞭解 貴公
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要保人簽名：                     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申請日期： 113 年 12  月 31 日 

 

 

覆核 核對 受理人員 經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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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0 號 8-13 樓   電話：(02)8772-7777 免費客服及申訴專線：0800-050-119 

如欲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之內容，請至本公司網址：https://www.tmnewa.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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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契約重要事項告知書】 

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l、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

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本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2、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3﹑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l）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   

     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而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保險 

     公司依保險法第 64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 

     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期重新計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 

     賠。 

﹙3）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 

     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保年齡或身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保 

     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4）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保險公司可能依保險法第 127條主張不負給付 

     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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